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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外汇管理局 香港证监会美国消费者金融
保护局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英国审慎监管局欧洲央行 英国央行

发布其2024年年度监管报
告。报告为其成员机构提
供了美国金融业管理局监
管业务最近活动的关键见
解和观察结果，以用于加
强其合规计划。报告中涵
盖了加密资产开发以及广
告量的新主题。

发布了《银行外汇展业管
理办法（试行）》，明确
了适用《展业办法》的银
行需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外汇展业内控制度以及外
汇业务差异化审核措施，
“尽职免责”原则。

公布《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
全 生 命 周 期 金 融 服 务 的 通
知》，主要从持续深化科技
金融组织管理机制建设、形
成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
融服务、扎实做好金融风险
防控、加强组织保障和政策
协同等方面提出工作要求。

联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六
项深化香港和内地金融合
作的政策措施，其中提到，
要推动跨境征信合作，便
利企业跨境融资。

发布了最新版本的监管手册，
该手册描述了单一监管机制
（SSM）的组织结构，并定
义了欧盟地区银行监管的方
法、流程和程序，亦解释了
SSM如何在更广泛的体制框
架内与其他机构合作。

公布了其2024年工作计划，其
中详细说明了金融稳定委员会
计划开展的工作，提出了新的
举措，并提供了2024年主要出
版物的指示性时间表。

向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发
布指导方针，强调了在评
估个别业务关系和偶发交
易时，加密资产服务提供
商需要考虑的洗钱和恐怖
融资风险因素和缓解措施。

发布了其2015年6月《证
券监 管执 法可 靠震 慑报
告》 的修 订版 ，确 定了
可对 证券 和投 资市 场中
的不 当行 为起 到可 靠震
慑作 用的 七个 因素 ，并
提高 了人 们对 这七 个因
素的认识。

发布了2024至2026年的战略
重点，阐述其发展香港证券
市场、应对风险及保障投资
者的方针。

提出了一项规则，以控制
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收取
的过度透支费，该提案将
填补一个过时的漏洞，该
漏洞使透支贷款服务不受
《贷款真相法》和其他消
费者金融保护法长期以来
的规定的约束。

发布了一份员工工作文件，
详细探讨了处置大型银行的
主要技术，并遏制了银行倒
闭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后果。

香港金管局

公布了2023年对围栏规则的审
查结果。英国审慎监管局得出
结论，其大多数规则“表现令
人满意”，但指出了一些潜在
的需要改进的领域。

国际证监会组织

美国金融业监管局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 金融稳定委员会

1月9日12月29日 1月16日 1月17日 1月23日 1月24日

1月4日 1月12日 1月16日 1月19日 1月24日 1月25日

全球金融监管动态—1月重点监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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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外国政府类机构和国际开发机构债券业务指引》
监管机构：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为促进外国政府类机构和国际开发机构债券业务规范发展，提升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外国政府类机构和国际开发机构债券业务指引》。该指引具体从注册与发行、注册
文件要求、信息披露要求、中介机构管理等方面，对于外国政府类机构和国际开发机构发行债券进行了
明确和规范。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完善银保机构操作风险监管规则
监管机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进行修订，形成并发布《银行保险机构操作风险管
理办法》，于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办法》共六章五十二条及附录，主要内容包括：

• 明确风险治理和管理责任；

• 规定风险管理基本要求；

• 细化管理流程和管理工具。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对操作风险进行全流程管理。规定了内部控制、业务
连续性管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业务外包管理等操作风险控制、缓释措施的基本要求；

• 完善监督管理职责；

• 在《办法》附录中对部分规定内容的含义进行了说明和举例。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自律规则》《保险公司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标准》
监管机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订了《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自律规则》（以下简称《自律规则》）和《保
险公司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标准》（以下简称《制度标准》）。《自律规则》和《制度标准》
的发布实施，将进一步压实保险机构主体责任，提升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制度的完备性，推动
保险机构从内部管理和决策上重视和加强资金运用关联交易工作，强化保险公司内部约束和保险行业
自律管理，助力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就修订后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监管机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就修订后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日期截
止时间为2024年2月5日。征求意见稿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 修改完善主要发起人制度。在原《办法》建立的三类发起人制度基础上，增加国有金融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和境外制造业大型企业两类发起人；

• 强化业务分级分类监管。取消非主业、非必要类业务，严格业务分级监管；

• 加强公司治理监管；

• 强化资本与风险管理。明确关于金融租赁公司资本充足、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以及重
大关联交易等方面的监管要求；

• 完善业务经营规则；

• 健全市场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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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nafmii.org.cn/zlgl/zlgz/zcfxl_1059/zcl/202401/t20240112_316864.html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144382&itemId=928
https://www.iachina.cn/art/2024/1/16/art_22_107375.html
https://www.iachina.cn/art/2024/1/16/art_22_107375.html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145896&itemId=925&general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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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推动商业银行外汇业务流程再造
监管机构：国家外汇管理局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2023年12月29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银行外汇展业管理办法（试行）》，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办法》共六章34条：

• 明确适用《展业办法》的银行需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外汇展业内控制度；

• 要求银行落实“了解客户”责任；

• 明确外汇业务差异化审核措施。对于一类客户，银行可凭客户指令办理外汇业务；对于二类客户，
银行应坚持“风险为本”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进行外汇业务审查；对于三类客户，银行应根据
风险状况强化审核措施；

• 强化外汇风险交易监测与报告；

• 明确“尽职免责”原则。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监管机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网站公布《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通知》。《通知》共十七条措
施，主要从持续深化科技金融组织管理机制建设、形成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扎实做好金融
风险防控、加强组织保障和政策协同等方面提出工作要求，提出健全科技贷款尽职免责和不良容忍机制，
分层分类设立科技型企业信用评价模型等，明确鼓励在防控风险的基础上加大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信用贷
款投放力度；优化成长期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拓宽抵质押担保范围；提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办理效率，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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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监管机构：住建部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住建部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公布《关于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通知》。《通知》提出将指
导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要定期组织各方会商，及时研判本地房地产市场形势和
房地产融资需求，协调解决房地产融资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搭建政银企沟通平台，推动房地产开发企
业和金融机构精准对接。协调机制根据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情况及项目开发企业资质、信用、财务等
情况提出可以给予融资支持的房地产项目名单，向本行政区域内金融机构推送；对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逃废金融债务等问题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项目提示金融机构审慎开展授信。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消费金融公司监管办法修订 准入标准提高
监管机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12月18日消息，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修订后的《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4年1月19日。征求意见稿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 提高准入标准。提高主要出资人的资产、营业收入等指标标准，以及最低持股比例要求；提高具有
消费金融业务管理和风控经验出资人的持股比例；提高消费金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

• 强化业务分类监管。区分基础业务和专项业务范围，取消非主业、非必要类业务，严格业务分级监
管；

• 加强公司治理监管；

• 强化风险管理；

•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safe.gov.cn/safe/2023/1229/23737.html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governmentDetail.html?docId=1147325&itemId=861&generaltype=1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zhengce/zhengcefilelib/202401/20240112_776209.html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141622&itemId=925&general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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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拟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会计核算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代理国库相关业务使用会计科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下称《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将银行业金融机构代理国库相关业务划
分为代理国库经收处、代理乡镇国库、代理支库、代理国库集中收付、代理国债发行兑付、参与国库现
金管理等业务类型，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代理国库相关业务应当设置的会计科目名称进行了规范，对部分
现有科目的使用要求进行了补充完善。其中，《征求意见稿》要求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增设“国库集
中收缴款项”科目和“国库集中支付款项”两个会计科目，分别核算非税收入财政专户、财政部门和预
算单位零余额账户上的款项。

六部门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六部门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1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粤港澳大湾
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共八章六十八条，“跨境理财通”分为“北向通”
和“南向通”，分别指粤港澳大湾区港澳投资者和内地投资者开立个人账户、汇入资金购买港澳销售机
构和内地销售机构的投资产品。“北向通”跨境资金净流入额上限和“南向通”跨境资金净流出额上限
均不超过“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总额度。目前，“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总额度暂定为1500亿元人民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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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满足条件的房企可用经营性物业贷款偿债的通知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1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经
营性物业贷款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确，经营性物业贷款应纳入房地产贷款统计，借款人可以为房
地产开发企业，额度原则上不得超过承贷物业评估价值的70％，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最长不得超过15
年。《通知》特别明确，2024年底前，对规范经营、发展前景良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全国性商业银行
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基础上，还可发放经营性物业贷款用于偿还该企业及其集团控股公司（含并表
子公司）存量房地产领域相关贷款和公开市场债券。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两部门支持境外机构投资者开展债券回购业务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关于进一步支持境外机构投资者开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业务
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公告》共12条，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

• 明确境外机构投资者范围，即为已经开展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 支持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业务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明确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银行间债券市
场债券回购业务，无论质押式回购还是买断式回购，均须实现标的券的买卖过户，便利逆回购方处
置；

• 规定了责任主体的义务；

• 明确了基础设施服务与行业自律等内容；

• 明确监管措施和行政处罚规定。

印度尼西亚越南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79/3941920/5180768/index.html
http://guangzhou.pbc.gov.cn/guangzhou/129142/129156/129119/5217147/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5218615/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79/3941920/521735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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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国办发〔2024〕1号
监管机构：国务院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中国政府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意见》共五方面二十六
项内容，提及要丰富个人养老金产品，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开展人寿保险与
长期护理保险责任转换业务试点工作，等等。

中
国
内
地
（
4/
4）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2023年度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评估工作信息
监管机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2023年度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评估工作信息。2023年偿付能力风险管理
要求与评估结果显示，保险公司普遍增强了风险管理意识，强化了风险管理主体责任，在风险管理方
面取得了进步，搭建了较为完整的风险管理架构，制定了较为全面的风险管理制度，构建了较为合理
的风险管理工作机制，建立了符合自身情况的风险偏好体系。但部分保险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仍存在
一些不足。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1/content_6926087.htm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148472&itemId=915


7© 202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澳门特别行政区合伙制事务所，及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特别行政区合伙制事务所，均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和香港金管局就实施稳定币发行人监管制度的立法建议展开咨询及宣布推出
“沙盒”安排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HKMA FSTB）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FSTB）和香港金管局（HKMA）联合发表公咨询文件，就有关监管稳定币发
行人的立法建议收集意见。因应稳定币在Web3和虚拟资产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角色，而传统金融体系与
虚拟资产市场之间的联系亦越趋紧密，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认为有需要就法币稳定币发行人设立监管制度。
随着虚拟资产越趋普及，透过风险为本和灵活的方式监管法币稳定币发行人，可适当地管理潜在的货币
与金融稳定风险，并提供具透明度和合适的规限。立法建议已考虑到金管局在去年发布的《加密资产和
稳定币的讨论文件》所收集到的市场和公众意见、与持份者的持续讨论、本地的市场情况和需要，以及
相关国际标准。其重点如下：

• 透过引入新法例实施发牌制度，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法币稳定币发行人须获取金融管理专员发出的
牌照；

• 规定只有指定持牌机构可以提供购买法币稳定币的服务，而只有由持牌发行人所发行的法币稳定币
可售予零售投资者；

• 禁止推广：非持牌发行人的法币稳定币发行或非指定持牌机构所提供的购买法币稳定币的服务；

• 赋予当局所需权力，因应虚拟资产市场的快速变化调整受监管稳定币及活动的范围；

• 提供过渡安排，以促进监管制度顺利施行。

香港金管局通知业界有关《巴塞尔协定三》最终改革方案的规则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香港金管局（HKMA）已发出通告，通知认可机构以下规则已于2023年12月29日刊登宪报：

• 《2023年银行业（资本）（修订）规则》（BCAR）和《2023年银行业（披露）（修订）规则》
（BDAR）——主要是为了实施《巴塞尔协议三》的最终改革方案，但BCAR亦包括其他修订，以
加强或澄清资本规则某些条款的运作，从而更妥善解决银行的风险敞口，并引入正值中性逆周期
缓冲资本（CCyB）选项，以加强保障银行业免受可能出现的系统性冲击；

• 《2023年银行业（风险承担限额）（修订）规则》（BELAR）及《2023年银行业（流动性）（修
订）规则》（BLAR）——主要是纳入相应的更新及相关更改。

中
国
香
港
（
1/
3）

香港证监会和香港金管局进一步更新有关中介人的虚拟资产相关活动的联合通函
监管机构：香港交易所、香港金管局（HKEX HKM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香港证监会（SFC）和香港金管局（HKMA）对就有意从事虚拟资产相关活动的中介人而制定的现行
政策作出检视。随着SFC已认可虚拟资产期货交易所买卖基金，并准备好接受包括虚拟资产现货交易
所买卖基金在内的其他涉及虚拟资产的基金的认可申请，两家监管机构遂因应最新市场发展，对有关
政策作出更新。具体来说，经更新后的本通函：

• 清楚地列明中介人在分销虚拟资产相关产品时所适用的规定；

• 载列中介人在分销获证监会认可的虚拟资产基金时应达到的操守标准。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hkma.gov.hk/eng/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3/12/20231227-4/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2023/20231229e1.pdf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circular/doc?refNo=23EC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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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管局就2023年3月欧美银行危机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发布通告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鉴于2023年3月的银行业动荡是自2008年大金融危机以来规模及范围最重大的系统性银行业压力，香港
金管局（HKMA）已发出通知，与业界分享HKMA期望认可机构特别留意的风险管理范畴。该通告载列
HKMA对风险管治、利率风险管理及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监管期望。

香港金管局宣布“银行同业账户数据共享”先导计划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香港金管局（HKMA）宣布“银行同业账户数据共享”（IADS）先导计划即将启动。IADS旨在让客户
按其意愿，安全而高效地与其他银行共享其银行账户数据。HKMA金融科技促进办公室联同香港银行
公会和银行业界完成了IADS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银行同业共享客户的银行账户数据，有助促进银行
业务数码化，加强银行风险管理，并提升客户体验。研究亦为IADS先导计划建立了守则和标准，涵盖
零售、公司和中小企客户，以促进银行按客户意愿与同业共享数据。IADS先导计划将于2024年1月1
日开展，共有28家银行参与，涵盖存款账户资讯。预计银行将逐步开发创新的银行服务，例如简化信
贷申请流程、账户资讯综览和以数据为本的定制服务。在先导计划期间，HKMA将监察实施进度和市
场发展，并进一步制定IADS将来可能的实施方式。

中
国
香
港
（
2/
3）

香港证监会就精简认可基金的措施发表最新指南
监管机构： 香港证监会（SFC）
业务类型： 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香港证监会（SFC）刊发通函，就精简SFC认可基金的措施提供最新指南，该指南于2023年12月22日
即时生效。经过近期的检讨及与市场参与者的接触，SFC更新了指引，订明及澄清各项精简措施，以
提高SFC认可基金的运作效率及审批程序，以推行改革及履行对该等基金的披露及报告规定。更新后
的指南涉及以下领域：

• 任命投资代表；

• 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计划（UCITS）基金；

• 授权后的通知；

• 衍生品投资；

• 披露指南。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公布支持香港把握可持续金融机遇的主要措施
监管机构：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Steering Group）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Steering Group）举行会议，讨论本年的工作计划。会上同意
以下三项措施，以把握亚太地区低碳转型所带来的投融资机会：

• 在本地适当地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

• 利用科技来支持可持续汇报和资料分析；

• 支持转型金融发展，以巩固中国香港作为领先可持续金融中心的地位。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2023/20231215e1.pdf
https://www.hkma.gov.hk/eng/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3/12/20231221-3/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api/circular/openFile?lang=TC&refNo=23EC64
https://www.hkma.gov.hk/eng/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4/01/20240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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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管局就认可机构为协助防范或侦测罪案而交换讯息的建议展开公众咨询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金融犯罪

香港金管局（HKMA）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就容许认可机构为防范或侦测金融罪行而交换客户帐户讯息
的建议征询意见。近年全球各地包括中国香港的金融罪行个案大幅飙升，尤其是数码诈骗。除了受害人
蒙受损失外，大规模的数码诈骗更可能削弱公众对使用新数码金融服务的信心。讯息交换是国际公认有
效应对金融罪行的工具。尽管中国香港推出的公私营合作措施相当成功，不法分子利用金融体系转移非
法资金的威胁却仍然存在，因此有需要加快讯息交换，以进一步支持科技及分析技术的进阶应用，从而
更有效地侦测及制止诈骗与傀儡户口网络，并阻截非法资金。在此背景下，HKMA邀请银行业界及公众
人士就促进认可机构之间的讯息交换，包括为认可机构提供法律保障而修订有关法例，以及保护数据私
隐与保密客户资料的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

中
国
香
港
（
3/
3）

香港证监会公布2024-2026年的战略重点
监管机构：香港证监会（SFC）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香港证监会（SFC）发布了2024至2026年的战略重点，阐述其发展中国香港证券市场、应对风险及保
障投资者的方针。面对资本市场的转变，以及全球格局演化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挑战，SFC致力于持
续推动市场发展，并同时维护香港市场的廉洁稳健和质素。未来三年，SFC将竭力：

• 维持市场弹性，减轻对市场的严重损害；

• 提升中国香港资本市场的全球竞争力和吸引力；

• 以科技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引领金融市场转型；

• 提高机构弹性及营运效率。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香港金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深化中国香港和内地金融合作的措施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香港金管局（HKMA）联同中国人民银行（PBOC）公布六项深化中国香港和内地金融合作的政策措施，
包括：

• 将在内地发行的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纳入金管局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的合资格抵押品名单；

• 进一步开放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境内债券回购业务，支持所有已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
（包括「债券通」投资者）参与债券回购；

• 发布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的实施细则；

• 在大湾区实施港澳居民内地购房跨境支付便利化措施；

• 推动跨境征信合作，便利企业跨境融资；

• 扩大数字人民币在香港跨境试点。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hkma.gov.hk/eng/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4/01/20240123-4/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EN/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4PR8
https://www.hkma.gov.hk/eng/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4/01/20240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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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关于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国际储备和全球金融安全网的说明
监管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一份说明，从跨境支付、国际储备和全球安全资产供应以及全球金融
安全网的角度探讨了数字货币和资产对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某种程
度上，数字货币和资产可以提高交易效率，它可以与现有货币一起被更广泛地用于跨境支付目的。

国际证监会组织、巴塞尔委员会、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发布关于集中清算市场初始保证金透
明度和反应性的咨询
监管机构：国际证监会组织、巴塞尔委员会、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IOSCO BCBS CPMI）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巴塞尔委员会（BCBS）和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发布了
一份咨询报告，其中包含十项政策建议，旨在提高中央结算参与者对中央交易对手方（CCP）初始保
证金计算和潜在未来保证金要求的理解。这些建议包括：

• CCP模拟工具；

• CCP披露；

• 初始保证金反应性的测量；

• 治理框架和初始保证金撤销；

• 清算成员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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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委员会和国际证监会组织就非集中清算市场中良好保证金做法的建议进行咨询
监管机构：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BCBS IOSCO）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巴塞尔委员会（BCBS）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发布了一份报告，就简化非集中清算市场的
变动保证金（VM）流程和保证金模型的初始保证金（IM）反应能力提出了建议。BCBS和IOSCO就
良好的市场实践提出了八项建议。前四个建议旨在应对在压力时期可能阻碍VM无缝交换的挑战。
其他四项建议强调了市场参与者顺利实施举措的良好做法，以确保IM的计算始终适合同期市场条件，
并建议监管机构应监测这些发展是否足以使该模型对极端市场冲击做出足够的反应。

国际证监会组织发布关于去中心化金融的最终政策建议
监管机构：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发布了关于去中心化金融（DeFi）政策建议的最终报告。该报告提出了
九项政策建议，通过支持成员辖区加强监管框架和监督的一致性，解决DeFi引起的市场诚信和投资
者保护问题。这些建议涵盖六个关键领域：

• 了解DeFi安排和结构；

• 实现监管成果的共同标准；

• 识别和管理关键风险；

• 清晰、准确和全面的信息披露；

• 执行适用法律；

• 跨境合作。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IMF-Notes/Issues/2024/01/04/Digital-Money-Cross-Border-Payments-International-Reserves-and-the-Global-Financial-Safety-538733
https://www.bis.org/press/p240116.htm
https://www.bis.org/press/p240116.htm
https://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723.pdf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D7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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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稳定委员会公布2024年工作计划
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公布了其2024年工作计划，其中详细说明了FSB计划开展的工作，提出了新的
举措，并提供了2024年主要出版物的指示性时间表，包括：

• 支持金融稳定方面的全球合作；

• 完成决议改革；

• 增强非银行金融中介的弹性；

• 加强跨境支付；

• 利用数字创新的好处，同时控制其风险；

• 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

国际清算银行发布中央银行人工智能简报
监管机构：国际清算银行（BIS）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有关人工智能在央行的新闻简报，关键要点有：

• 中央银行是机器学习技术在统计、宏观分析、支付系统监督和监管方面的早期采用者，并取得了
相当大的成功；

• 人工智能为支持央行授权带来了许多机会，但也带来了挑战——有些是一般性的，有些是央行特
有的；

• 中央银行的合作，例如通过知识共享和专业知识的汇集，在保持中央银行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处
于领先地位方面具有很大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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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保险监管协会更新2023-2024年路线图
监管机构：国际保险监管协会（IAIS）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国际保险监管协会（IAIS）公布了其2024年路线图。路线图概述了IAIS的工作计划，并以2020-2024年
战略计划为指导。IAIS的主要交付成果包括：

• 通过全球监测活动（GME）继续其评估全球风险和趋势的年度周期，对2023年GME过程中确定的主
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 支持其成员在应对影响保险业多个话题上的重大战略问题，包括气候风险、数字创新、多样性、公
平与包容（DEI）、金融包容性、运营弹性和网络风险以及保护差距；

• 提交一份关于气候风险的最新综合应用文件，并继续努力完善相关数据收集工作；

• 继续推进几项旨在帮助成员国找出遵守IAIS保险核心原则方面的差距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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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sb.org/2024/01/fsb-work-programme-for-2024/
https://www.bis.org/publ/bisbull84.htm
https://www.iaisweb.org/2024/01/iais-roadmap-outlines-key-deliverables-for-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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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印度 菲律宾

国际证监会组织发布《证券监管执法可靠震慑报告》的修订版
监管机构：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
业务类型：执行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发布了其2015年6月《证券监管执法可靠震慑报告》的修订版。该报告
确定了可对证券和投资市场中的不当行为起到可靠震慑作用的七个因素，并提高了人们对这七个因
素的认识，其中包括：

• 提高法律和监管框架的质量，以提供法律确定性；

• 通过及时获取可靠信息来发现不当行为；

• 合作与协作，消除保护伞；

• 严格、迅速地调查和起诉不当行为；

• 实施有效、适度和具有劝诫性的制裁；

• 向公众发出强有力的信息，促进公众理解并提高透明度；

• 评估和修订执法管理、战略、优先事项和工具。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marketing.hsf.com/e/rumogr7lvnmvcw/0437f19b-c33f-426e-a118-83067724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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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发布关于货币政策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稳定币以及狭义银行的经济研究
监管机构：美联储（FED）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美联储（FED）在其金融与经济讨论系列（FEDS）中发表了一篇新文章。这篇题为《中央银行数字
货币（CBDC）、稳定币和狭义银行在新世界中货币政策实施问题的实地指南》的文章考虑了不断
演变的市场结构对货币政策实施和传导的影响。本篇文章重点关注在金融系统中引入新型固定利率
金融资产的含义，包括零售和批发CBDC、狭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稳定币以及狭义银行发行的
存款。

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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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根据《社区再投资法案》公布 2024 年资产规模阈值
监管机构：美联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 FDIC）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美联储（FED）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公布了其现行《社区再投资法案》（CRA）中用
于定义 "小型银行 "和 "中间小型银行 "的2024年最新资产规模阈值。CRA 审查的定义将发生如下变
化：

• 小型银行是指截至前两个日历年中任何一年的12月31日，资产少于15.64亿美元的机构；

• 中间小型银行是指截至前两个日历年的12月31日，资产至少为3.91亿美元，但截至前两个日历
年中任何一个日历年的12月31日，资产少于15.64亿美元的小型机构。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拟议规则以填补银行透支漏洞
监管机构：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提出了一项规则，以控制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收取的过度透支费。
该提案将填补一个过时的漏洞，该漏洞使透支贷款服务不受《贷款真相法》和其他消费者金融保护
法长期以来的规定的约束。拟议的规则将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像对待信用卡和其他贷款一样对待透支
贷款，并提供明确的披露和其他保护；它也将允许金融机构根据其成本或既定基准收取费用。

美国金融业监管局发布2024年监管报告
监管机构：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发布其2024年年度监管报告。报告为其成员机构提供了美国金融业管
理局监管业务最近活动的关键见解和观察结果，以用于加强其合规计划。报告中涵盖的新主题包括：

• 加密资产开发。报告为希望考虑加密资产相关风险的公司提供了一些考虑因素，并为考虑从事
加密资产相关活动的公司提供指导;

• 广告量。该报告的调查结果包括贸易额上涨及监管的不合理。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就人工智能骗局发布客户咨询
监管机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
业务类型：消费者保护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客户教育和外联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客户咨询，提醒公众警惕有
关人工智能骗局。这份名为《人工智能不会把交易机器人变成提款机》的报告解释了这些骗局是如
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力，通过虚假声明来欺骗投资者，诱使他们将资金或其他资产交给挪用资
金的骗子。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feds/a-field-guide-to-monetary-policy-implementation-issues-in-a-new-world-with-cbdc-stablecoin-and-narrow-banks.htm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bcreg20231220a.htm
https://www.consumerfinance.gov/about-us/newsroom/cfpb-proposes-rule-to-close-bank-overdraft-loophole-that-costs-americans-billions-each-year-in-junk-fees/
https://www.finra.org/media-center/newsreleases/2024/finra-publishes-2024-regulatory-oversight-report
https://www.cftc.gov/PressRoom/PressReleases/88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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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业贸易部发布《数字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法案》支持文件
监管机构：英国商业贸易部（DBT）
业务类型：消费者保护

英国商业贸易部（DBT）发布了《数字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法案》的最新支持文件，涉及：

• 新的数字市场促进竞争机制；

• 竞争改革政策概述；

• 加强消费者权益政策概述。

英国央行发布2023年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年度报告
监管机构：英国央行（BoE）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英国央行（BoE）发布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MI）年度报告》，该报告阐述了BoE在2023年如何履
行其对FMI的监管职责。该报告介绍了BoE为实现其保护和加强英国金融稳定的首要目标而在以下三个
领域开展的主要活动：金融弹性、运营弹性和安全创新。报告亦涉及国际参与。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英国审慎监管局以及英国央行发布2023年渗透性压力测试机制专题报告
监管机构：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英国审慎监管局、英国央行（FCA PRA BoE）
业务类型：消费者保护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英国审慎监管局（PRA）以及英国央行（BoE）发布了最新的年度渗透
性压力测试机制（CBEST）专题报告。年度CBEST专题旨在向业界介绍CBEST项目的研究结果和经验
教训，该项目通过在系统性金融机构的企业网络中进行实时测试，评估其网络弹性。该报告强调了建
立强大的网络卫生的重要性，以及企业和金融服务机构需要模拟一系列网络测试情景，以保持对威胁
的抵御能力。

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成立行业主导的金融顾问工作组
监管机构：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FCA）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FCA）宣布成立一个新的金融顾问工作组，重点关注整个金融咨询行业在可持续
金融方面的能力建设。FCA将以积极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到该工作组，并要求工作组在2024年下半年就如
何支持咨询行业提供良好实践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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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央行发布文件，介绍处置大型银行（其倒闭可能造成系统性后果）问题的原则和技术
监管机构：英国央行（BoE）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英国央行（BoE）发布了一份员工工作文件，详细探讨了处置大型银行的主要技术，并遏制了银行倒闭
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后果。该文件首先列出了国际组织制定的大型银行处置方案的通用标准，然后评估了
银行处置的主要手段的利弊，包括合并、购买并承接（P&A）交易、好账银行/坏账银行方法、使用过渡
银行、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责任担保和使用公共资金。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digital-markets-competition-and-consumers-bill-supporting-documentation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news/2023/december/supervision-of-financial-market-infrastructures-annual-report-2023
https://www.fca.org.uk/news/news-stories/cyber-resilience-good-practice-firms
https://www.fca.org.uk/news/news-stories/fca-establishes-industry-led-working-group-financial-advisers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working-paper/2024/principles-and-techniques-to-resolve-large-banks-whose-failure-could-have-systemic-consequences?utm_source=Bank%20of%20England%20updates&utm_campaign=ac074d33fb-EMAIL_CAMPAIGN_2024_01_19_03_28&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ac074d33fb-%5BLIST_EMAIL_ID%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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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prudential-regulation/letter/2022/october/insights-from-thematic-
review?utm_source=Bank%20of%20England%20updates&utm_campaign=1608bf0ac4-
EMAIL_CAMPAIGN_2022_10_20_02_5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556dbefcdc-1608bf0ac4-1134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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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支付系统监管机构发布2023年回顾
监管机构：英国支付系统监管机构（PSR）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英国支付系统监管机构（PSR）发布了一份2023年的评估报告。该审查反映了2023年的一些重要工作
和发展，包括：

• 解决支付欺诈；

• 推进开放银行业务和PSR的银行卡收费市场审查；

• 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与世界经济论坛就量子安全发表白皮书
监管机构：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FCA）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与世界经济论坛（WEF）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金融行业的量子安全：
为全球监管措施提供信息》的白皮书。针对监管机构和行业，白皮书提出了四项指导原则以及一个路
线图，作为降低复杂性和调整利益相关者活动的蓝图。这些原则包括：

• 重复使用和重新利用；

• 建立不可协商性原则；

• 避免碎片化；

• 提高透明度。

英国审慎监管局发布关于审查其围栏规则的报告
监管机构：英国审慎监管局（PR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英国审慎监管局（PRA）公布了2023年对围栏规则的审查结果。虽然该制度的大部分内容都包含在立
法中，但PRA在其规则手册中也提出了一些要求，并附有监管声明。PRA得出结论，其大多数规则
“表现令人满意”，但指出了一些潜在的需要改进的领域，包括：

• 与集团非围栏部分向围栏银行提供服务有关的规则；

• 与公平交易有关的规则；

• 修改与治理安排有关的规则；

• 监管报告。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psr.org.uk/publications/psr-news/psr-news-2023-in-review/
https://www.weforum.org/publications/quantum-security-for-the-financial-sector-informing-global-regulatory-approaches/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prudential-regulation/publication/2024/january/review-of-ring-fencing-rule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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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更新单一监管机制监管手册
监管机构：欧洲央行(ECB)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欧洲央行（ECB）发布了最新版本的监管手册，该手册描述了单一监管机制（SSM）的组织结构，并
定义了欧盟地区银行监管的方法、流程和程序，亦解释了SSM如何在更广泛的体制框架内与其他机构
合作。

欧洲央行发布2024-2026年监管重点
监管机构：欧洲央行（ECB）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欧洲央行（ECB）公布了2024-2026年的监管重点，以及2023年风险识别和评估工作的结果。在单一
监管机制（SSM） 2024-2026年监管优先事项的背景下，受监管机构将主要被要求加强其对当前宏观
金融和地缘政治冲击的抵御能力（优先事项1），加快有效弥补气候相关风险和环境风险治理和管理
方面的不足（优先事项2），并在数字化转型和建立强大的业务弹性框架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优先
事项3）。ECB还公布了适用于ECB直接监督下的重要机构的监管审查和评估过程（SREP）方法的细
节。

欧洲证监会探讨欧盟证券市场和投资基金的房地产风险敞口
监管机构：欧洲证监会（ESMA）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欧洲证监会（ESMA）发布一份风险分析，探讨欧盟证券市场和资产管理部门当前房地产市场不断上
升的风险敞口。分析表明：

• 房地产行业的债务水平上升，特别是来自非银行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带来了更广泛的风险影响；

• 与银行系统的相互联系十分重要，但企业的风险敞口和活动亦由此产生。通过与银行系统的联系，
行业冲击可能会在整个欧盟金融体系中传播；

• 展望未来，利率风险将继续影响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房地产企业的信贷风险指标已经开始显
示出恶化的迹象，流动性错配仍然是房地产投资基金的一个关键弱点。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发布单一计划文件
监管机构：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发布了单一规划文件，其中列出了EIOPA将在2024-2026年
期间开展的活动。该出版物还包括《2024年年度工作计划》。EIOPA在2024年的战略重点将继续放
在监管融合、可持续金融和数字化转型上。EIOPA还将同时为一系列立法倡议提供政策工作和实施，
包括《数字运营弹性法案》（DORA）、《偿付能力II》审查、保险追偿和处置（IRRD）、欧洲单一
接入点（ESAP）、人工智能法案、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法规，以及来自零售投资战略的可能产生的
工作。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欧洲央行发布金融集团重大风险集中和集团内部交易报告指南
监管机构：欧洲央行（ECB）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欧洲央行（ECB）发布关于金融集团重大风险集中和集团内交易报告指南。该指南旨在帮助金融集团
建立必要的内部流程，使用实施技术标准（ITS）中提供的风险集中度和集团内交易监督报告模板，
报告重大风险集中度及集团内交易。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bankingsupervision.europa.eu/ecb/pub/pdf/ssm.supervisory_guides202401_manual.en.pdf
https://www.bankingsupervision.europa.eu/banking/priorities/html/ssm.supervisory_priorities202312%7Ea15d5d36ab.en.html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esma-explores-risk-exposures-real-estate-eu-securities-markets-and-investment
https://www.eiopa.europa.eu/publications/single-programming-document-2024-2026_en
https://www.bankingsupervision.europa.eu/legalframework/publiccons/html/OnD_financial_conglomerates.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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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和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发布关于气候变化对欧盟金融体系影响的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央行、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CB ESRB）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欧洲央行（ECB）和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发布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对欧盟金融体系影响的
报告。该报告提出了解决金融体系风险的详细框架，包括：

• 通过监督框架和配套的图表手册收集最重要的金融稳定性指标的证据；

• 利用这些证据制定应对气候风险的宏观审慎策略；

• 将范围从气候相关风险扩展到更广泛的自然相关风险。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修订市场风险报告要求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发布实施技术标准（ITS）修订草案，对市场风险报告要求进行了修订。随
着《交易账户基础评估（FRTB）规则》在欧盟的实施，EBA修订替代方法下关于自有资金要求的报告
信息，并增加了监管账簿之间工具重新分类的报告。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就绿色贷款和抵押向欧盟委员会提供建议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发布了对欧盟委员会（EC）就绿色贷款和抵押贷款征求意见的回应。为促
进银行更积极地参与绿色贷款市场，EBA建议：

• 制定欧盟绿色贷款的定义和标签框架，该框架在基于欧盟分类的基础上，包含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以促进市场参与者为实现环境目标作出可信的努力；

• 绿色贷款的标签框架为潜在借款人提供必要的信息和透明度（包括投资于节能解决办法的长期利
益、文件要求和财政支助计划的可得性）；

• 政策框架应调查在现有和未来的公共财政支持计划中承认和纳入欧盟绿色贷款标签；

• 在审查《按揭信贷指引》（MCD）时，EC应考虑整合环保按揭的概念，以及这些贷款的预期特点。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欧洲央行发布关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工作文件
监管机构：欧洲央行（ECB）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欧洲央行（ECB）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背景下价格与稳定性相互作用的工作文
件。该工作文件表明央行三重困境的存在。其最多只能实现三个目标（社会有效分配、金融稳定（即
不发生挤兑的情况）以及价格稳定）中的两个。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发布一份关于审慎估值框架的定向修订咨询文件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发布了一份关于审慎估值监管技术表（RTS）的定向修订咨询文件。其旨在
促进RTS的同一应用，减少核心方法下观察到的附加值调整的可变性，以及制定在特殊情况下应用审慎
估值框架的规则。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pr/date/2023/html/ecb.pr231218_1%7E6b3bea9532.en.html
https://www.eba.europa.eu/publications-and-media/press-releases/eba-revises-reporting-requirements-market-risk
https://www.eba.europa.eu/publications-and-media/press-releases/eba-proposes-voluntary-eu-green-loan-label-help-spur-markets
https://www.ecb.europa.eu/pub/pdf/scpwps/ecb.wp2888%7Ea557bfafbb.en.pdf
https://www.eba.europa.eu/publications-and-media/press-releases/eba-consults-targeted-amendments-prudent-valuation-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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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发布了关于《保险销售指令》应用情况的第二份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发布了关于《保险销售指令》应用情况的第二份报告。主要
结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在过去两年中，注册中介机构的数量有所减少；

• 在一些成员国，咨询和销售方法的质量有所提高，而在另一些成员国，仍存在重大缺陷；

• 来自国家主要监管机构（NCAs）的新可持续性规则应用的初步证据表明，消费者在理解披露和复
杂概念方面面临挑战；

• NCA的监管活动揭示了在应用薪酬和利益冲突规则方面的不足之处；

• EIOPA对NCAs开展的银行保险和监管活动进行的专题审查发现，交叉销售行为可能会对消费者造
成损害。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向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发布指导方针，以有效管理其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敞口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发布了关于修订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CASPs）洗钱（ML）和恐怖融资
（TF）风险因素指导方针的最终报告。该指导方针强调了在评估个别业务关系和偶发交易时，CASPs
需要考虑的ML/TF风险因素和缓解措施。鉴于金融行业的相互依存性，该指南还包括针对以CASPs为
客户或接触加密资产的其他信贷和金融机构的指导方针。

欧洲监管机构发布《数字运营弹性法案》下第一套信息通讯技术和第三方风险管理和事件分类规则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欧洲证监会（EBA EIOPA ESM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欧洲监管机构（ESAs）（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以及
欧洲证监会（ESMA））发布了《数字运营弹性法案》下第一套技术标准草案最终版，旨在通过加强
金融实体的信息通讯技术（ICT）以及第三方风险管理和事件报告框架，提高欧盟金融业的数字运营
弹性。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根据《资本要求条例》发布了一份关于净稳定资金比率框架的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根据《资本要求条例》（CRR）第 510（4）、（6）和（9）条发布了一
份关于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框架具体方面的报告。该报告评估了所分析的具体项目的重要性，
并评估了当前审慎处理方法可能发生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分析的项目包括衍生品合同、证券融资交
易、与金融客户进行的剩余期限少于六个月的无担保交易、证券持有以对冲衍生品合同。

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就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措施达成协议
监管机构：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EUC EP）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欧盟理事会（EUC）和欧洲议会（EP）就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AML/CFT）一揽子计划的部分内容达
成了临时协议。在新的一揽子计划中，所有适用于私营部门的规则都将被转移到一项新的法规中，而
该指令将涉及成员国在国家层面上拥有机构AML/CFT系统的组织。新规则允许获取受益所有权信息，
并赋予金融情报机构（FIUs）更大的权力来分析和侦查洗钱和恐怖融资案件，以及暂停可疑交易。这
些规则将涵盖大部分加密行业，这意味着所有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CASP）都必须对其客户进行尽
职调查。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eiopa.europa.eu/eiopa-publishes-second-report-application-insurance-distribution-directive-idd-2024-01-15_en
https://www.eba.europa.eu/publications-and-media/press-releases/eba-issues-guidance-crypto-asset-service-providers
https://www.eba.europa.eu/publications-and-media/press-releases/esas-publish-first-set-rules-under-dora-ict-and-third-party
https://www.eba.europa.eu/publications-and-media/press-releases/eba-publishes-analysis-specific-aspects-net-stable-funding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4/01/18/anti-money-laundering-council-and-parliament-strike-deal-on-stricter-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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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就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管理的指南进行咨询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发布了关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管理指南草案的咨询文件。指
南规定了各机构对ESG风险的识别、衡量、管理和监控要求，包括通过旨在应对向欧盟气候中性经济
过渡所产生的风险的计划。它们根据《资本要求指令》（CRD6）制定了机构计划的发展原则和内容，
以监测和充分应对由ESG引起的金融风险，包括为实现2050年欧盟气候中性目标而进行的调整过程中
所产生的风险。

欧洲监管机构发布欧洲金融创新论坛金融创新分类法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欧洲证监会（EBA EIOPA ESM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欧洲监管机构（ESAs）（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以及
欧洲证监会（ESMA））发布了欧洲金融创新论坛（EFIF）金融创新分类法。该矩阵旨在帮助用户按
行业、服务和活动以及技术赋能对金融创新进行分类。每项服务或活动都链接到一个数字，而每项技
术赋能都连接到一个字母。数字和字母的组合有望进一步帮助金融创新的分类，并促进对市场趋势的
理解。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就2025年基准测试的数据收集修订进行咨询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发布了一份关于2025年基准测试中信贷风险、市场风险和《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9号》模型基准实施技术标准草案的咨询意见。最重大的变化是在市场风险框架中，EBA提出
了新模板，用于根据《交易账户基础评估（FRTB）规则》下收集内部模型方法（IMA）风险指标。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欧洲央行发表了一篇关于银行融资与欧盟气候目标不一致的风险的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央行（ECB）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2024年1月23日，欧洲央行（ECB）发布了一份报告，重点关注银行信贷组合带来的转型风险。报告
的主要内容包括：

• 向脱碳经济转型的风险可能对金融机构的信贷组合产生重大影响；

• 如果向脱碳经济的过渡变得无序，那么量化银行信贷组合中的过渡风险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 该报告基于受低碳经济转型影响最大的行业内资产的前瞻性生产数据，评估了银行融资与欧盟政
策目标不一致所产生的风险；

• 欧元区银行业表现出严重的错位，因此可能面临更大的转型风险；

• 银行可以应用报告中使用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其一致性评估能力，以帮助确定其面临的过渡风险，
并满足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第三支柱实施技术准则下即将出台的披露要求。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eba.europa.eu/publications-and-media/press-releases/eba-consults-guidelines-management-esg-risks
https://www.esm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2024-01/Taxonomy_of_Financial_Innovation_-_Matrix_and_Glossary.pdf
https://www.eba.europa.eu/publications-and-media/press-releases/eba-consults-amending-data-collection-benchmarking-exercise
https://www.bankingsupervision.europa.eu/ecb/pub/pdf/ssm.bankingsectoralignmentreport202401%7E49c6513e71.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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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在审查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标准实施情况后发布热图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在对银行账簿利率风险（IRRBB）标准实施中的利率风险进行审查后，发
布了一份热图。热图包括三个部分，其中描述：

• 欧盟IRRBB的监管框架；

• EBA的审查计划和迄今为止开展的工作；

• 审查的主要领域以及相应的行动和时间表。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发布2023年消费者趋势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发布了《2023年消费者趋势报告》。该报告调查了在持续的
生活成本危机中消费者的财务状况，并探讨了是否所有消费者，无论其特征如何，都得到了公平对待。
该报告调查的一些趋势是：

• 因种类特定的消费者而实施的歧视性实践，例如排除、产品设计和定价方式；

• 由于存在低效值的配件产品、高佣金和激进销售技巧等问题，尽管出现了改进，还存在一些问题；

• 数字化；

• 可持续发展要求。

报告的调查结果包括：

• 通过数字渠道销售保险的激增；

• 尽管更好的披露、提高的透明度措施和金融知识普及举措提高了消费者对养老金的认识，但只有
42%的欧盟消费者认为他们将有足够的资金在退休后过上舒适的生活；

•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在考虑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保险和养老金产品；

• 一些国家监管机构报告称，由于需求和需求测试不足、忽视可持续发展偏好、信息披露不力或利
益冲突而导致的不当销售事件；

• 相关信用保险和支付保险产品交叉销售问题仍然存在。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eba.europa.eu/publications-and-media/press-releases/eba-publishes-its-heatmap-following-scrutiny-interest-rate
https://www.eiopa.europa.eu/eiopa-report-probes-consumer-treatment-and-financial-well-being-amid-cost-living-crisis-2024-01-23_en


21© 202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澳门特别行政区合伙制事务所，及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特别行政区合伙制事务所，均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地实施商定的建议。

澳
大
利
亚
（
1/
1）

澳大利亚财政部发布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征求意见稿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财政部（The Treasury of Australia）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澳大利亚财政部（The Treasury of Australia）发布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旨在修
订《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法（2001年）》和《澳大利亚公司法（2001年）》的部分内容，对大
型企业和金融机构披露其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提出强制性要求。

澳大利亚财政部公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改革方案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财政部（The Treasury of Australia）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澳大利亚财政部（The Treasury of Australia）继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推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MI）
改革方案之后，公布了立法草案以征求意见。改革方案包括授权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介入并解
决国内清算与结算设施的危机，以确保关键清算功能的连续性，并保护澳大利亚的金融稳定。它还包
括赋予RBA协助外国监管机构解决在澳大利亚获得许可的海外清算和结算设施问题的权力。立法草案
加强并简化了澳大利亚证监会（ASIC）以及RBA对FMI的许可、监督和执法权力，并重新分配了部长
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以更好地履行各自的职责。该立法草案还加强了监管机构对经营与澳大利亚
有重大关联的FMI的外国实体的权力，以确保它们受到适当的监督。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treasury.gov.au/consultation/c2024-466491
https://treasury.gov.au/consultation/c2023-47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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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央行就小额支付计划进行公开咨询
监管机构：马来西亚央行（BNM）
业务类型： 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马来西亚央行（BNM）发布一份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对小额支付计划（SPM）、微型企业贷款（MEF）
和其他小额信贷相关政策的修订要求和指引。其中包括补充SPM框架的战略赋能因素、为实施SPM提
供更具赋能性和适用性的监管框架的政策要求，以及金融机构在参与SPM之前和期间以及使用MEF时必
须遵守的修订运营要求。

马来西亚央行与马来西亚网络安全部签署金融行业网络安全谅解备忘录
监管机构：马来西亚央行（BNM）
业务类型： 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马来西亚央行（BNM）和马来西亚网络安全部最近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MoU），以加强国家金
融系统的网络安全措施。这一合作伙伴关系使BNM和马来西亚网络安全部能够共同为马来西亚金融行
业制定强有力的网络安全战略。它为无缝信息共享、最佳实践交流和技术支持铺平了道路，以应对新
出现的网络风险。这将有助于保障金融部门的弹性，并加强其网络安全准备工作。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马来西亚央行发布关于货币处理业务的征求意见稿
监管机构：马来西亚央行（BNM）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马来西亚央行（BNM）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列出了注册货币处理商（RCPs）应遵守的拟议标
准和准则，以确保货币处理业务的审慎实践、专业性、诚信、问责制和透明度。征求意见稿涵盖以
下关键领域：治理，操作要求，内部控制以及信息技术（IT）需求。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bnm.gov.my/-/ed-spm
https://www.bnm.gov.my/-/mou-csm
https://www.bnm.gov.my/-/ed-c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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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储备银行发布《金融稳定报告（2023年12月）》
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RBI）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印度储备银行（RBI）发布了第28期《金融稳定报告》（FSR），该报告反映了金融稳定与发展理
事会（FSDC）小组委员会对金融稳定风险和印度金融体系弹性的集体评估。

印度储备银行发布印度银行业趋势与进展报告
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RBI）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印度储备银行（RBI）发布了《2022-23年印度银行业趋势和进展报告》。该报告介绍了银行业（包
括合作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2022-23年和2023-24年迄今为止的表现。在高资本充足率、不
断增强的资产质量和强劲的盈利增长的支持下，印度银行体系和非银行金融机构（NBFC）保持稳
健而有弹性。展望未来，鉴于银行与NBFC之间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后者应注重拓宽资金来源，减
少对银行资金的过度依赖。银行和非银行都需要在客户服务中加强换位思考。所有利益相关者必须
齐心协力，保护银行系统和支付系统免受网络威胁带来的欺诈和数据泄露风险。总体而言，银行和
NBFC需要通过稳健的治理和风险管理实践进一步加强其资产负债表，以满足印度经济日益增长的
愿望。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印度储备银行发布了一份认可金融科技行业自律组织的框架草案
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RBI）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印度储备银行（RBI）发布了一份认可金融科技行业自律组织（SRO）的框架草案。该框架草案规
定了金融科技自律组织的特征，其中包括职能和治理标准。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rbi.org.in/Scripts/BS_PressReleaseDisplay.aspx?prid=57005
https://www.rbi.org.in/Scripts/BS_PressReleaseDisplay.aspx?prid=57001
https://www.rbi.org.in/Scripts/BS_PressReleaseDisplay.aspx?prid=5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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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国
（
1/
1）

泰国央行和泰国交易所签署商业促进和数字支付谅解备忘录
监管机构：泰国央行（BOT）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泰国央行（BOT）泰国交易所（SET）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MoU），以促进和支持泰国数字商业领
域在贸易和支付方面的发展。因此，SET将通过商业部门的中央金融和支付基础设施，也被称为
“PromptBiz”，共同实施政策，提高上市公司和准备上市的企业家的贸易和支付管理效率。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bot.or.th/th/news-and-media/news/news-202401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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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
宾
（
1/
1）

菲律宾央行宣布经济持续增长战略
监管机构：菲律宾央行（BSP）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菲律宾央行（BSP）在伊洛伊洛市举行的菲律宾经济简报会上宣布，其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侧重于
三大关键挑战：

• 在供应冲击经济中管理货币政策；

• 银行系统数字化；

• 维护一个安全高效的支付系统，为无银行账户者提供服务。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越南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bsp.gov.ph/SitePages/MediaAndResearch/MediaDisp.aspx?ItemId=6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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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南
（
1/
1）

越南国家金管局发布关于《信贷机构法》的修订草案
监管机构：越南国家金管局（NFSC）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越南国家金管局（NFSC）于2024年1月15日公布了第十五届国会第五次特别会议关于《信贷机构法》
修订草案的讨论摘要。修订后的法律旨在增强信贷机构的自主权和责任，加强信贷机构系统的应变能
力，并改善对越南银行业的监督、检查和监测。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越南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https://nfsc.gov.vn/en/na-discusses-amended-law-on-credit-institutions-during-extraordinary-general-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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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
尼
西
亚
（
1/
1） 印尼央行发布消费者保护规则新实施条例

监管机构：印尼央行（BI）
业务类型：消费者保护

印尼央行（BI）发布《消费者保护实施方案》（PADG 20）。与旧方案相比，PADG 20加强了某些消费
者保护要求，值得注意的是：

• 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在其网站、广告、发行文件和其他营销材料中包含“获得印尼央行许可并在其监
督下”的声明；

• 要求金融机构设立专门的消费者教育职能部门，该部门必须进行记录在案的、每半年一次的消费者
教育；

• 消费者针对信息披露的同意拥有同意撤回权；

• 明确更稳健的消费者投诉和纠纷处理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如金融机构将处理消费者投诉外包）需
要向消费者支付经济补偿。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越南

https://www.bi.go.id/id/publikasi/peraturan/Documents/PADG_20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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